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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

請各委員批准－

( a ) 新增一項發放特惠津貼的資格準則。若挖沙

或卸泥工作的指定 界線，與魚類養殖區的刊

憲 界 線 之 間 的 最 短 水 域 距 離 是 五 千 米 或 以

下，有關的海魚養 殖業人士便可領取特惠津

貼；以及

( b )  按下文第 9 至 17 段所載，修訂為海魚養殖業

人士提供的特惠津貼方案。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財務委員會在 19 9 1 年 11 月批准為受清拆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

士 提 供 特 惠 津 貼 方 案 ， 其 中 一 項 發 放 的 津 貼 為 結 業 津 貼 ( 見

FC C(91 -92 )6 號文件 )。委員會其後亦在 1 993 年 7 月批准為受挖卸工

程 影 響 但 不 選 擇 永 久 結 業 的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提 供 特 惠 津 貼 方 案 (見

FC R( 93 - 94 )7 2 號 文 件 )。 我 們有 需 要 檢 討 這 兩 個特 惠 津 貼 方 案 的 項

目，以及就挖卸工程發放特惠津貼的現行資格準則。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 我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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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制定 新的資格準則新的資格準則新的資格準則新的資格準則。若挖沙或卸泥工作的指定界線，與魚

類 養 殖 區 的 刊 憲 界 線 之 間 的 最 短 水 域 距 離 是 五 千 米 或 以

下，有關的海魚養殖業人士便可領取特惠津貼；

( b ) 改善用以計算所有 合資格領取特惠津貼的海魚養殖業人士

的「估計收入損失估計收入損失估計收入損失估計收入損失」的基準，詳情如下－

( i ) 「收入總額」會按五年而不是目前所用的一年漁產量

和漁穫價格數據計算；

( i i ) 在 計 算 「 估 計 損 失 」 時 ， 從 「 收 入 總 額 」 中 扣 除 的

「營運開支 」不再 包括經營者本身的工資成本及魚排

和魚籠的折舊成本；以及

( i i i ) 把養殖設備的燃料開支計算在內；

( c ) 改善為選擇永久結 業的海魚養殖業人士提供的特惠津貼方

案，使特惠津貼不單計算兩年的「估計收入損失」 (按新訂

方法計算 )，同時亦計算「資本投資損失資本投資損失資本投資損失資本投資損失」 (除魚排和魚籠的

剩餘價值外，還計及主要養殖設備的剩餘價值 )，並把「營營營營

運資本損失運資本損失運資本損失運資本損失」列為新增的計算項目；

( d ) 改善為選擇暫停經 營兩年的海魚養殖業人士提供的特惠津

貼方案，使特惠津貼不單計算兩年的「估計收入損失」 (按

新訂方法計算 )，同時亦計算「營運資本損失」；以及

( e ) 取消已過時的「住戶搬遷津貼住戶搬遷津貼住戶搬遷津貼住戶搬遷津貼」。

附件

3 . 財務委員會在 19 9 1 年 11 月和 19 93 年 7 月批准為海魚養殖業人

士提供的特惠津貼方案內其餘所有項目則維持不變。 [現行安排與建

議新安排的比較載於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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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A) 資格準則資格準則資格準則資格準則

懸浮固體測試懸浮固體測試懸浮固體測試懸浮固體測試

4 . 目前，魚類養殖區的懸浮固體含量如達到下述訂明的水平，受

挖卸工程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便可領取特惠津貼－

( a ) 該區的懸浮固體含 量較工程進行前五年內所錄得的最高含

量高出 10 0 %；或

( b ) 每公升海水的懸浮固體含量達到 50 毫克。

5 . 合資格的海魚養殖業人士在領取特惠津貼前，須作出以下其中

一項不能改變的選擇－

( a ) 自行承擔風險， 繼 續繼 續繼 續繼 續 在同一地點養殖海魚，並領取金額相

等於在兩年正常養魚周期內的估計損失收入的 5 0%  的特惠

津貼；或

( b )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養殖海魚兩年，並領取金額相等於在兩年正常養魚周

期內的估計損失收入的特惠津貼；或

( c ) 永久 結束結束結束結束 海魚養殖業務，並領取結業特惠津貼，津貼包括

在兩年內的估計損 失的收入，以及在魚排和魚籠方面的資

本投資損失。

建議的距離計算方法建議的距離計算方法建議的距離計算方法建議的距離計算方法

6 . 根據過往的情況，我們相信，在鄰近挖沙和卸泥工作的魚類養

殖區，海水中的懸浮固體含量可能會增加，而魚類的生長可能會受

到影響。因此，我們建議就鄰近上述工作的魚類養殖區新增一項資

格準則。我們建議，倘若挖沙或卸泥工作的指定界線與魚類養殖區

的刊憲界線之間的最短水域距離是五千米或以下，則在進行工程的

最初兩年，有關的海魚養殖業人士可獲發放一筆過特惠津貼。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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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懸浮固體含量的規限，將不適用於上述情況，合資格的海魚養

殖業人士可在工程 展開前領取特惠津貼。至於在距離魚類養殖區五

千米以外進行的挖沙或卸泥工作和其他海事工程 (例如填海工程 )，則

會沿用現行的懸浮固體含量準則。五千米的量度準則，是根據採用

現行懸浮固體含量準則後所進行的海事工程的一般情況和有關數據

而制定。

7 . 符合上文所述建議準則的海魚養殖業人士，須作出一項不能改

變的選擇，即決定繼續、暫停或結束海魚養殖業務，以確定按何種

計算方法領取特惠津貼。受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在獲發放特惠津

貼的兩年期內，即使養殖區再有任何其他工程進行，導致期間海水

中的懸浮固體含量超出現行準則，有關人士也不會獲發放額外的特

惠津貼。不過，首兩年期屆滿後，若有關魚類養殖區海水中的懸浮

固體含量達到上文第 4 段所述的準則，則有關人士可再獲發特惠津

貼。

(B) 特惠津貼方案的各個項目特惠津貼方案的各個項目特惠津貼方案的各個項目特惠津貼方案的各個項目

現有項目現有項目現有項目現有項目

8 . 現行特惠津貼方案先後經由委員批准 [見 1 989 年 7 月 1 9 日的

FC C(89 -90 )4 號文件、 199 1 年 11 月 8 日的 FCC(91 - 9 2)6 號文件和

1 9 93 年 7 月 2 3 日的 FCR( 93 - 94 ) 72 號文件 ]。不過，方案內部分項目

已不能反映海魚養殖業的實際經營環境。這些項目為－

( a )  結業津貼結業津貼結業津貼結業津貼，用以援助受挖卸工程或受 清拆影響而決定結業

的海魚養殖業人士，津貼額按「估計收入損失」和「魚排

和魚籠方面的資本投資損失」計算；

( b )  特惠津貼特惠津貼特惠津貼特惠津貼，發放予經進行懸浮固體測 試後證實受挖卸工程

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 (見上文第 4 段 )，津貼額按「估計收

入損失」和「魚排和魚籠方面的資本投資損失」計算； 以

及

( c )  住戶搬遷津貼住戶搬遷津貼住戶搬遷津貼住戶搬遷津貼，用以援助因魚排上作居住用途的搭建物被

清拆而須另覓居所的海魚養殖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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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修訂建議的修訂建議的修訂建議的修訂

9 . 根 據 最 近 的 一 項 檢 討 ，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用 以 計 算 「 估 計 收 入 損

失」和「魚排和魚籠方面的資本投資損失」的基準。

1 0 . 「 估計收入損失估計收入損失估計收入損失估計收入損失」是「收入總額」與「營運開支」的差額。目

前，「收入總額」是按一年的漁產量和漁穫價格調查結果計算。我

們現建議按五年的 平均價值計算，以盡量減低這些數值出現短期波

動所造成的影響。

1 1 . 現時，「營運開支」包括經營者本身的工資成本。不過，由於

海魚養殖業人士大部分均年事日高，難以轉業，故我們認為，從收

入總額中扣除這些人士的工資成本，以反映他們可另覓工作的機會

成本，實不合時宜。

1 2 . 目前，我們在計算營運開支時會計及魚排和魚籠每年的折舊成

本。不過，就選擇永久結業的海魚養殖業人士而言，新津貼會加入

一個新計算項目， 即把結業時的魚排、魚籠和其他設備的剩餘價值

計算在內。因此，我們打算不再把每年的折舊成本計作營運開支。

1 3 . 此外，由於魚類養殖區的養殖場已普遍採用機械設備，故我們

建議把這些設備的燃料開支計算在內。

1 4 . 在計算「收入總額」方面，我們打算按五年而不是一年的魚苗

平均成本計算。

1 5 . 目前，「 資本投資損失資本投資損失資本投資損失資本投資損失」只計及魚排和魚籠的剩餘價值。現建

議除魚排和魚籠外，亦把養魚戶近年引進用以改善養魚技術的其他

主要養殖設備的剩餘價值計算在內。

1 6 . 現行的特惠津貼方案沒有「 營運資本損失營運資本損失營運資本損失營運資本損失」這個項目。考慮到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通 常 同 時 養 有 兩 批 海 魚 (「 較成 長 」 海 魚 和 「 較 幼

小」海魚 )，養殖期不足一年的「較幼小」海魚如因受工程影響而須

出售，其銷售價值有限，故我們建議在特惠津貼方案內加入「營運

資 本 損 失 」 一 項 ， 把 「 較 幼 小 」 海 魚 方 面 的 營 運 資 本 損 失 計 算 在

內。選擇暫停經營或永久結業的養魚戶可獲發放這個項目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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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此 外 ， 我 們 亦 建 議 在 特 惠 津 貼 方 案 中 刪 除 現 有 的 住 戶 搬 遷 津住 戶 搬 遷 津住 戶 搬 遷 津住 戶 搬 遷 津

貼貼貼貼。在 19 89 至 1 9 91 年期間，魚排上所有作居住用途的搭建物均被

清拆；此後，再建造這類搭建物已屬違法。因此，這項津貼已經過

時。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1 8 . 如獲批准，上文第 2 段所述的建議將會由 2 000 年 3 月 1 5 日起

實施。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1 9 . 我們已向海魚養殖業團體的代表簡介發放特惠津貼的新建議，

他們認為有關建議大致可以接受。此外，我們亦已在 2000 年 11 月 13 日

向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簡報有關建議，各議員並沒有提出反對。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2 0 . 根據已知的公共工程項目估計，假設受影響魚類養殖區的海魚

養殖業人士全部選擇永久結業，按建議的方案計算，政府在未來三

年須發放予這些人士的特惠津貼總額約達 1 億 3 ,480 萬元；若按現行

方案計算，估計津貼總額約為 9 , 21 0 萬元。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2 1 . 在魚類養殖區附近進行大規模挖沙或卸泥工作，可能會導致海

水中的懸浮固體含量增加，可能會影響養殖區魚類的生長。受影響

的海魚養殖業人士或會因而蒙受經濟損失。根據現行安排，有關人

士只可在海水中的 懸浮固體含量達到訂明水平的情況下，才會獲發

放特惠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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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海魚養殖業人士建議改善現行的特惠津貼方案，而其中一些人

士質疑以五千米作為計算距離的準則是否足夠。此外，選擇暫停經

營或永久結業的海魚養殖業人士亦要求政府給予寬限期，讓他們處

理未長成的海魚。雖然我們認為不適宜把「距離」準則延長至超逾

五千米，但我們打算給予這些人士 12 個月的寬限期，以便他們處理

較幼小海魚。我們認為，上文第 2 段所載有關發放特惠津貼予海魚

養殖業人士的新建議，是相當合理的方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環境食物局

2 0 00 年 1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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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予海魚養殖業人士的特惠津貼發放予海魚養殖業人士的特惠津貼發放予海魚養殖業人士的特惠津貼發放予海魚養殖業人士的特惠津貼

(A)
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

(B )
建議的新安排建議的新安排建議的新安排建議的新安排

1 . 資格準則

懸浮固體測試懸浮固體測試懸浮固體測試懸浮固體測試

倘 魚 類 養 殖 區 的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達 到 下 列 水

平，便會發放特惠津貼－

( a ) 較 過 往 五 年 所 錄 得 的 最 高 含 量 高 出

1 0 0 %；或

( b ) 每公升海水的含量達 5 0 毫克。

新的距離計算新的距離計算新的距離計算新的距離計算

倘挖沙或卸泥工作的指定界線與魚類養殖區的

刊 憲 界 線 之 間 的 最 短 水 域 距 離 是 五 千 米 或 以

下，則不論懸浮固體含量多少，海魚養殖業人

士也可選擇在兩年正常養魚周期內領取一筆過

特惠津貼。首兩年期屆滿後，海魚養殖業人士

只 會 在 懸 浮 固 體 的 含 量 超 出 現 行 準 則 的 情 況

下，方能再獲發特惠津貼。

在距離魚類養殖區五千米以外進行的挖沙或卸

泥工作和 其 他海事 工程 (例 如填海工 程 )，則 會

沿用現行安排，根據懸浮固體測試的結果決定

是否發放特惠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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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

(B )
建議的新安排建議的新安排建議的新安排建議的新安排

2.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可 選 擇

的主要方案

合資格領取特惠津貼的海魚養殖業人士可－

( a ) 自 行 承 擔 風 險 ， 繼 續 養 殖 海 魚 ， 並 領

取 金 額 相 等 於 兩 年 正 常 養 魚 周 期 內 所

損失收入的 5 0 %的 特惠津貼；或

( a ) 維持不變。

( b ) 暫 停 養 殖 海 魚 兩 年 ， 並 領 取 金 額 相 等

於 兩 年 正 常 養 魚 周 期 內 所 損 失 收 入 的

特惠津貼；或

( b ) 新 的 特 惠 津 貼 方 案 在 現 行 方 案 以 外 加 入

「營運資本損失」的新項目。

( c ) 永 久 結 束 海 魚 養 殖 業 務 ， 並 領 取 結 業

津 貼 ， 以 彌 補 所 損 失 的 兩 年 收 入 ， 以

及 在 魚 排 和 魚 籠 方 面 的 資 本 投 資 損

失。

( c ) 新 的 特 惠 津 貼 方 案 在 現 行 方 案 以 外 加 入

「營運資本損失」的新項目 (一如以上 b 項 )，

以及把「其他設備方面的資本投資損失」

列為計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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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

(B )
建議的新安排建議的新安排建議的新安排建議的新安排

3 . 特 惠 津 貼 方

案 的 主 要 項

目

3 . 1 「 估 計 收 入

損失」

( 「 收 入 總

額 」 與 「 營

運 開 支 」 的

差額 )

( a ) 「 收 入 總 額 」 按 一 年 的 漁 產 量 和 漁 穫

價格調查結果計算。

( b ) 除 其 他 有 關 開 支 外 ， 「 營 運 開 支 」 亦

包括－

( i ) 經 營 者 本 身 的 工資 成 本 ， 以 及 魚

排和魚籠的折舊成本；以及

( i i ) 按 一 年 的 價 值 調查 結 果 計 算的魚

苗 成 本。

( a ) 「 收 入 總 額 」 會 按 五年 的 平 均 漁 產 量 和 漁

穫 價 格 計 算 ， 以 盡 量 減 低 這 些 數 值 出 現 短

期波動所造成的影響。

( b ) ( i ) 「營運開支」不再包括經營者本身的工

資成本及魚排和魚籠的折舊成本。

( i i ) 魚苗成本會按五年的平均價值計算，以

盡量減低價值出現短期波動所造成的影

響。

( i i i )由於養殖場已普遍採用機械設備，故養

殖設備的燃料開支亦會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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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

(B )
建議的新安排建議的新安排建議的新安排建議的新安排

3 . 2 「 資 本 投 資

損失」

如 選 擇 永 久 結 業 ， 魚 排 和 魚 籠 的 剩 餘 價 值

亦會計算在內。

如選擇永久結業，除魚排和魚籠外，其他主要

養殖設備的剩餘價值亦會計算在內。

3 . 3 「 營 運 資 本

損失」

現行計算方法並沒有計及這個項目。 在計算暫停經營或永久結業的海魚養殖業人士

可 獲 發 放 的 特 惠 津 貼 額 時 ， 把 「 營 運 資 本 損

失」列為其中一個計算項目。

3 . 4 「 住 戶 搬 遷

津貼」

這項津貼列入發放予受 1 9 8 9 至 1 9 9 1 年期

間 清 拆 行 動 影 響 的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的 特 惠

津 貼 內 ， 當 時 魚 排 上 所 有 作 居 住 用 途 的 搭

建物均被清拆。

予以刪除。


